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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订背景
根据《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的通知〉》要求，为更好地发挥应急预案在处理突发事件中的制度性作用，我委对《上海市崇明区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崇府办发〔2019〕9号）进行了修订。
二、修订过程
2024年3月初，我委牵头成立修订工作组，启动修订工作。期间，工作组对本区地下空间突发事故处置情况开展了专题调研，充分听取和吸纳专业部门、行业专家、相关企业等各方意见。修订主要参考了《上海市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2023版），与其保持架构、标准一致。
2024年4月，我委完成了《上海市崇明区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征求意见稿）并书面征询了20个相关部门及18个乡镇的意见。期间，共收到修改意见4个，我委已根据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2024年5月，将修改完善后的《上海市崇明区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征求意见稿）进行第二次意见征询。
2024年6月，邀请5位行业专家召开征询会。会上，各位专家对应急预案的整体内容表示认可，并对相关部门职责等内容提出了修改意见，经过完善，最终形成《上海市崇明区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送审稿。
三、主要调整内容
1.增加风险评估内容。根据我区地下空间的实际特点，分析地下空间面临的主要风险，主要为潜在结构病害风险、暴雨洪涝风险、火灾风险三方面。
[bookmark: _Toc30488]2.相关信息更新。一是更新我区地下空间相关数据；二是根据议事协调机构调整以及我区相关部门“三定职责”进行单位名称修订和调整，如原地空燃安联办机制取消，牵头工作由我委代替，原区科委的职能调整至区数据局。
3.架构进行调整。一是将原《预案》内预警与行动、应急处置两部分内容调整为监测预警、应急响应，重点体现要依托“一网统管”平台，多部门建立健全地下空间安全使用隐患排查、监测预警机制，根据不同预警级别分别进行应急响应；二是删除原《预案》内监督管理部分，包含宣传、培训、演练及监督检查等方面，内容缩减调整至第三部分组织体系内，不再单独体现。
四、主要内容
《预案》共分为八部分。
第一部分为总则。介绍了编制目的、编制依据、适用范围、事件分级以及工作原则。
第二部分为风险评估。主要内容为：一是截至目前最新地下空间数量信息。已建成地下工程628个，总建筑面积超179万平方米。其中生活服务设施607个，建筑面积173.7万平方米，公共基础设施21个，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二是本区地下空间面临的主要风险。主要为因年久失修、结构老化、维护不力，多数粮仓及闲置车库存在潜在结构病害风险，因地下空间特殊的工程位置与结构形式存在暴雨内涝风险及因地下空间相对封闭存在火灾风险。
第三部分为组织体系。明确了领导机构、应急联动机构、工作机构以及专家机构。
第四部分为监测与预警。明确依托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平台，各相关单位要建立健全监测预警机制，加强风险预警。确定本区地下空间突发事故预警级别分为四级：I级（特别严重）、Ⅱ级（严重）、III级（较重）和Ⅳ级（一般），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具体预警级别标准的设定以及预警的发布、调整和解除等，按照相关市级专项应急预案执行。
第五部分：应急响应。明确一旦发生地下空间突发事故，事发单位是先期处置第一责任人，各联动单位在各自职责对突发事件进行先期处置。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应遵循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的原则。一般和较大事故发生后，由区政府视情会同应急、消防、公安等相关单位启动相应等级的响应措施，组织、指挥、协调、调度相关应急力量和资源实施应急处置。重大和特别重大事故发生后，由市政府视情成立市级应急处置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调度全市相关力量和资源实施应急处置。当突发事件的危险状态得到有效控制，应急联动处置工作即告终止。由对应事故级别的组织指挥机构决定终止和信息发布工作。
第六、七部分主要内容为地下空间突发应急事故发生后的保障工作。包括善后处置、调查评估、保险、队伍保障、交通运输保障、通讯保障、装备物质保障、经费保障、科技保障等内容。
第八部分为预案管理。包括解释、修订、体系、实施等内容。
5、 下一步工作打算
待区政府审议通过后，建议由区建设管理委正式发文。我委将及时上报市住建委、区应急局备案，并定期组织开展相关应急演练，进一步提高我区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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